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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关于开展中学美术学科教学主张与教师

专业成长主题研修活动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市直属中

学：

为扎实推进三亚市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培养工程，

发挥我市卓越教师工作室和“雁领天涯”学科共同体在教师

专业成长和教育科研中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进一步提

升我市中学美术学科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科研水平，

经研究，我院决定组织开展中学美术学科教学主张与教师专

业成长主题研修活动。现将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第一阶段：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7 日；

第二阶段：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

二、活动地点（具体安排见附件 1）

三亚市第一中学、三亚市第四中学、三亚市第五中学。

三、活动内容

本次活动以“教学主张”为议题，通过读书活动、专家

讲座和专题研讨等系列教研活动，帮助工作室成员提炼教学



主张、提升教育理论和专业化水平。

四、参加人员（具体名单见附件 2）

（一）培训指导专家及授课专家；

（二）三亚市柯伟中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成员；

（三）三亚市“雁领天涯”美术学科共同体成员；

（四）三亚市美术学科中心组成员、各中学美术教师、

各区美术教研员及兼职教研员。

五、活动费用

（一）专家的劳务费、食宿费、交通费以及活动资料费

从柯伟工作室专项经费中列支。工作室成员的研修图书购置

费和餐费从工作室专项经费中列支，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

报销。

（二）三亚市“雁领天涯”美术学科共同体成员的研修

图书购置费和餐费从鸿雁教师柯伟工作经费中支出，往返交

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

（三）其他参会人员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

六、活动要求

（一）请相关单位通知本工作室成员和三亚市“雁领天

涯”美术学科共同体成员按要求参加活动。

（二）请参加活动人员严格按疫情防控要求，配合做好

疫情防护工作。

（三）参加活动人员的继续教育学分由市教育研究培训

院统一登记。

（四）参加研修活动的教师于活动结束一周内，将听课



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记录拍照发送至邮箱 25051928@qq.com。

附件：1.活动具体安排表

2.参加活动人员名单

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11 月 22 日

（联系人：柯伟；联系电话：18117702508）

（此件主动公开）


